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光格科技

股票代码：688450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3号楼303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准则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认缴资本（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3号楼303室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639.1185万元

91320594MA1MQLUT6F
有限合伙企业
2016-07-29

2016-07-29至2026-07-03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截

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其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减持比例适用《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伙人名称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方广尔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苏州苏秀文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肖铿

於之华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陈爱玲

洪天峰

上海蕻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李心一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钰乾元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出资额(万元)
1,366.3912
20,000
20,000

15,151.5152
15,000
6,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231.6667
3,000
2,000
2,000

出资比例

1.0000%
14.6371%
14.6371%
11.0887%
10.9778%
4.3911%
3.6593%
3.6593%
3.6593%
3.6593%
3.0970%
2.1956%
1.4637%
1.4637%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宁波谦德坤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德之青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清科嘉豪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任永红

王尉

周琴

杨龙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钰乾元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星舰投资有限公司

刘任良
姚新燕
熊欢

谢忠明
朱江明
郭晓峰
陆依然
钟琴
洪渝
朱坚
何燕
李丽
沈芳

方茂红
张兴明
陈红苗
宋为群
景爱梅
曹鹏利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3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50
600
600
500
500
500
400
300
250

189.5454

1.4637%
1.4637%
1.4637%
1.4637%
1.4637%
0.9514%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7319%
0.5489%
0.4391%
0.4391%
0.3659%
0.3659%
0.3659%
0.2927%
0.2196%
0.1830%
0.1387%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钱昱
女

管理合伙人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3号楼1502单元
是，中国香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必易微（股票代码：688045）和林泰新材（股票

代码：920106）5%以上已发行的股份。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6），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99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是

否增减持尚不确定。

第四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4,790,323股，持

股比例为7.2581%。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26日至2024年12月5日，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9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1.5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2024年12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及《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6日，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323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0.76%。该期间的减持行为系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6）。

综上，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上述减持期间合计减持1,490,32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258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数由4,790,323股减少至3,300,000股，持股比例由7.2581%下降至5.0000%，本次权益变动触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相关披露要求。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变动前

持股数（股）

4,790,323
持股比例（%）

7.2581

变动后

持股数（股）

3,300,000
持股比例（%）

5.0000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所致。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变动类型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交易

交易期间
2024年 11月 26日至 2024

年12月5日
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6日

交易价格区间（元/股）

23.99-25.29
24.05-24.72

减持数量（股）

990,000
500,323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钱昱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发行完成

后)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格科技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增加□减少R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是□否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790,323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7.2581%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30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5.0000%
减持数量：1,490,323股

减持比例：2.2581%
时间：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5月16日

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适用

是□否R

是R否□

是□否□不适用R

是□否□不适用R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否□不适用R

是□否□不适用R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行

完成后)

苏州市

688450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

权投资中心13号楼303室

有□无R

是□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钱昱

签署时间：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450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方

广二期”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光格科技的股份数量为 3,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格科技”或“公司”）近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方广二期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认缴资本（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3号楼303室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639.1185万元

91320594MA1MQLUT6F
有限合伙企业

2016-07-29
2016-07-29至2026-07-03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截

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其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减持比例适用《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24年11月26日至2024年12月5日，方广二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9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5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5日、2024年12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光格科技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及《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6日，方广二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323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0.76%。该期间的减持行为系履行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综上，方广二期在上述减持期间合计减持1,490,3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81%，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方广二期持有公司股份数由 4,790,323 股减少至 3,300,000 股，持股比例由 7.2581%下降至

5.0000%，本次权益变动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相关披露要求。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变动前

持股数（股）

4,790,323

持股比例（%）

7.2581

变动后

持股数（股）

3,300,000

持股比例（%）

5.0000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6日、2025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光格科

技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以及《光格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2323 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5-024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88号5栋2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魏璞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77,404,46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48%。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3,356,8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6％。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4,047,62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7.6382％。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计97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10,764,4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4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4、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通过现场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5,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2％；反对 16,
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5,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14％；反对 16,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2％；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4％。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4,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0％；反对 26,
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4,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21％；反对 26,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2％；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3,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7％；反对 27,
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3,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29％；反对 27,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5％；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4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297,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5％；反对 24,
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57,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43％；反对 24,5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4％；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3％。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3,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8％；反对 18,
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3,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8％；反对 18,2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4％。

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77,221,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108,
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7％；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10,581,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48％；反对108,8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4％；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7％。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全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6亿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3,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8％；反对 18,
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3,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8％；反对 18,2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4％。

8、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2,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3％；反对 28,
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2,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27％；反对 28,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6％；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7％。

9、审议通过《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296,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3％；反对 33,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弃权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56,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52％；反对 33,0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1％；弃权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7％。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5,621,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3％；反对 28,
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8,981,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3％；反对28,3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4％；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3％。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301,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1％；反对 19,
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61,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43％；反对 19,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弃权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7,275,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2％；反对 69,
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635,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09％；反对 69,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7％；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徐茜如律师、曾春鸣律师见证，并出具了《上海

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5-025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9名离职激励对

象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导致其他3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归属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

限制性股票不能解除限售，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决定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222.4404万股限制性股

票予以回购注销。

如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2,224,404股；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

少2,224,404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

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7月3日，工作日9:00-12:00、13:30-16: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88号5栋24层董秘办

3、联系人：刘杰、李丽霞

4、联系电话：0576-87121675
5、邮箱：dongmi@yhvalve.com
6、邮编：610095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408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5-030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49,94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49,94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信博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中信

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江苏中信博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2022年2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公司独立董事王怀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2年2月18日至2022年2月27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收到个别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问询，

经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当事人未再提出其他问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提出任何异议。2022年3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

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13）。

（四）2022年3月1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信博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中信博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2022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中

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五）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

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2023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七）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3年 6月 12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于

2023年6月14日披露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1）。

（九）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及《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十）2024年5月2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的登记工作，并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

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十一）2024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4）。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12日。

（十二）202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具体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7人）
荆锁龙
陈夫海
于鹏晓
王敏杰
智伟敏
张春庆
李红军

二、核心管理（技术/业务）骨干（共88人）
合计（95人）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调整后已获授的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3.7138
4.4565
2.6739
5.9866
4.4565
4.4565
4.4565

112.0067
142.2069

调整后本次可归属
的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1.1141
1.3370
0.8022
1.7960
1.3370
1.3370
1.3370
33.4639
42.5239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首次
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29.88%
29.90%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具体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1人）
潘雪芳

二、核心管理（技术/业务）骨干（共21人）
合计（22人）

国籍

中国

职务

副总经理

调整后已获授的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2.0797
22.8618
24.9415

调整后本次可归属的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0399
11.4308
12.4707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预
留授予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50.00%
50.00%
50.00%

注：（1）上表数据已剔除离职人员；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1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5人，预留授予部分22人，有6人同时获

授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

三、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4.9946万股（调整后），其中首次授予部分42.5239万股，预

留授予部分12.4707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股票归属激励对象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

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项目
股本总数

变动前
218,515,940

本次变动
549,946

变动后
219,065,886

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18,515,940股增加至219,065,886股，本次归属

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5年4月30日出具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230Z0040号），对本次归属的111名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5人，预

留授予部分22人，有6人同时获授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年 4月 25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 111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认缴款合计人民币 15,250,
002.58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549,946.00元，余额人民币 14,700,056.58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

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1,518,804.55元，基

本每股收益为3.11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219,065,88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9,946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218,515,940的比例为0.25%，对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08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博”或“公司”）拟维

持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比例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217,255,940元（含税）调整为

217,005,886元（含税）。

● 调整原因：

2025年5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的股票登记工作。本次登记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9,946股，公司总股本由 218,
515,940股变更为219,065,886股。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因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归属登记导致总股本发生了变动。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

股份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217,255,940股减少至217,005,886股。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调整2024年度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31,518,804.55元。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18,515,
940股，扣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1,2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17,255,940元（含税）,占
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4.4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的总额。如后

续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7）。

二、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今的股份相关变化

2025年5月16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549,946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本次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18,515,940股变更为219,065,88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信博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

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

股份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217,255,940股减少至217,005,886股。

三、调整后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

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及调整后的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19,065,
886股，扣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2,0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17,005,886元（含税）,占
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4.36%。

具体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